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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是 DB5304/T 011-2019《华宁柑桔综合标准》的第 1部分，本标准共分为 15个部分： 

——第 1部分：标准化管理标准 

——第 2部分：产地环境条件 

——第 3部分：柑桔园规划与建设 

——第 4部分：育苗技术规范 

——第 5部分：生产技术规范 

——第 6部分：病虫害防治规程 

——第 7部分：肥料使用规范 

——第 8部分：农药使用规范 

——第 9部分：农资管理与服务规范 

——第 10部分：种植技术推广服务规范 

——第 11部分：技术培训管理规范 

——第 12部分：质量分级 

——第 13部分：包装与标识管理要求 

——第 14部分：质量安全监测规范 

——第 15部分：产地环境保护规范 

本标准由华宁县人民政府、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华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华宁县财政局、云南华宁

泉乡早熟柑桔专业合作社提出。 

本标准由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华宁县人民政府、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华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华宁县财政局、

云南华宁泉乡早熟柑桔专业合作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虎能、普文跃、易金海、徐有才、李永祥、沈涛、杨娇、沐昆涛、赵岚、孔

祥春、朱联书、董德祥、李冬云、赵美琼、周红磊、马光磊、李波、李文竣、陆双全、李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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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柑桔综合标准 

第 1部分：标准化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柑桔标准化工作的组织机构、职责、标准的制定及修订、实施监督检查和标准化工作

的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华宁县柑桔相关各部门开展标准化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 13016  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 

GB/T 12366 《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3 综合标准体系 

    一定范围内的规范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科学的有机整体。 

3.1  综合标准体系表 

一定范围内的规范体系按一定形式排列起来的图表。 

3.1.1 综合标准体系表框架图 

综合标准体系框架图，如图1。 

综合标准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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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综合标准体系表 

表1 综合标准体系表 

 

 

 

 

 

 

 

 

 

 

 

 

 

 

 

 

 

 

 

 

 

 

 

 

 

 

4 标准化管理机构、执行成员和培训 

4.1 管理机构设置 

根据柑桔标准化生产、技术、管理等工作需要，对标准化工作设置相应管理机构：一是成立标准化

建设领导小组：县政府成立以主管农业副县长为组长，由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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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各部门组织协调及研究标准化工作的各项问题；二是成立柑桔标准化技术工

作组。负责标准的起草、宣贯、实施、监督等工作；并且各职能部门设置标准化兼职 1名，执行标准化

建设领导小组和技术工作组关于标准化工作的安排，进行标准化日常管理。 

4.2 执行成员 

执行成员包括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核心示范基地、核心示范村： 

a) 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为主，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
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

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企业； 

b)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
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从成立开始就具有经

济互助性。拥有一定组织架构，成员享有一定权利，同时负有一定责任； 

c) 核心示范基地是指由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围绕农业产业发展项目，以实施农业综合
标准化为主要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推广农业标准化种植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d) 核心示范村是指在一定种植规模的田间地块中选取具有较好基础配套设施的村组，依托基层农
技推广，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实施农业综合规范化、标准化种植，推广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开展

农产品生产。 

4.3 培训 

4.3.1 标准化培训要求 

标准化培训要求包括： 

a) 各级职能部门要熟悉国家有关标准化的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b) 了解标准化的基本知识，熟悉并掌握管辖范围内的各类标准，能贯彻和运用； 

c) 能熟练运用柑桔标准化体系中各项技术标准、管理标准、操作标准和工作标准。  

4.3.2 标准化培训管理 

技术培训按相关标准执行。 

5 标准化管理职责 

5.1 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职责 

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职责包括： 

a) 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强制性标准； 

b) 确定标准化工作任务和目标； 

c) 确定标准化机构设置及分工； 

d) 组织建立柑桔综合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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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标准化机构及其人员职责 

标准化机构及其人员职责包括： 

a) 贯彻并落实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强制性标准中与本部门相关标准化要求； 

组织制定并落实标准化工作任务和指标，编制华宁县标准化规划、计划； 

b) 建立和实施柑桔综合标准体系，编制柑桔综合标准体系表； 

c) 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修订柑桔综合标准体系，做好标准化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备案工作； 

d) 组织实施农产品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e) 对实施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相关标准审批； 

f) 按相关标准组织培训； 

g) 组织制定相关部门标准化管理制度； 

h) 统一收集整理标准化相关资料归档。 

5.3 各部门职能 

各部门职能包括： 

a) 组织本部门完成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下达的标准化工作任务； 

b) 组织实施与本部门有关的标准； 

c) 积极配合标准化领导小组进行标准化相关工作； 

d) 统一收集整理标准化相关资料归档； 

e) 对已执行但不够完善的标准提出修订建议。 

6 标准化工作的规划和计划 

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根据各执行成员情况对柑桔的生产、技术安全、质量、经营和管理的需要，有

计划地开展标准化活动，应制定以下规划、计划： 

a) 制定、修订柑桔综合标准化体系和标准化的规划、计划； 

b) 采用国家标准的规划、计划； 

c) 实施标准计划； 

d) 标准文本有效性检查计划。 

e) 标准的制定 

f) 标准的制定范围 

g) 标准的制定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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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进行的柑桔标准化各项生产活动和生产的产品，在没有可依据的上级标准情况下制定的 一系
列标准规范； 

b)  生产技术、农资使用、经营管理等相关活动所需的技术规范、使用规范、培训规范、质量安全
监测规范； 

c)  产地环境、桔园规划、柑桔育苗、病虫害防治、包装标识、质量分级等方面的标准规范； 

d)  对已经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为提高柑桔整体品质、安全生产、促进技术进步、制定的严
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地方标准，在当地适用。 

6.1 制定、修订地方标准的原则 

制定、修订地方标准应遵守的原则： 

a) 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 

b) 充分考虑当地销售市场需求，保证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 

c) 积极采用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有利于扩大柑桔在省内外和国内外的合作，有利于技术推广； 

d) 各标准之间应协调一致。 

7 标准的实施 

7.1 基本原则 

实施标准的基本原则包括： 

a) 实施标准已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b)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有关强制性标准，地方应严格执行； 

c) 纳入柑桔标准体系的标准应严格执行，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 

7.2 实施标准 

实施标准应注意： 

a) 按照技术标准、管理标准、操作标准、工作标准的不同特点，在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由各
部门分别在各个环节组织实施有关标准； 

b) 日常正常工作都应是围绕标准来展开，各有关部门应严格实施标准； 

c) 在贯彻实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应及时与质量技术部门或标准
起草部门沟通。 

d) 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   

实施标准的监督检查是指对标准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处理的活动。通过监督检查，可促

进标准的有效执行，并发现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以采取改进措施。这种监督检查不仅指正规的评价（标

准审核），各执行部门日常的检查工作也是标准的监督检查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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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准化工作的管理 

标准草案征求意见单、标准草案送审稿意见单、标准草案报批稿签署单； 
标准化管理活动中形成的相关记录。 
 

 


